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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机关党总支部进到万寿北社区开展调研工作
近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市妇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洪允治带领机关党总支部、办公室成员前往思明区梧村街道万寿北社区开展调研工作，为下一步做好结对帮扶和挂钩联系工作，推进支持“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和“党建富民强村”工程活动开展，深化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家作出重要举措。

调研过程中，市妇联与万寿北社区围绕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围绕结对帮扶和社区党建三个提升进行相互交流、共同探讨。旨在帮扶过程中，让妇联党员干部职工在更好的参与共同缔造行动，践行党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升妇联服务妇女群众和服务发展的能力。（市妇联党总支）
厦门妇联923.1万扶持款助力113名农妇实现创业梦
为响应省委“百姓富生态美”号召和实施好市委“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战略规划，市妇联主动靠前服务农村妇女创业，以实施小额贴息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助政策为载体，把创业资金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创业妇女手中，努力打造让妇女真正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的民心工程。
5月6日起，市妇联今年首批农村妇女创业发展扶持资金开始发放，获得今年首批农村妇女创业小额贴息贷款的有96人、共计918万元；获得今年首批农村妇女一次性创业补助的有17人、共计5.1万元。

获得扶持的创业妇女来自岛外四区，她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有生产规模扩大却面临资金“瓶颈”的女企业家，有希望带动同村姐妹一起发展的女能手，还有渴望改善办学设施的农村幼儿园女园长……她们的共同点是能吃苦，渴望创业发展，勤劳致富，创业项目选择、经营理念既符合实际，又符合政策扶持的要求。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受扶持项目呈现出转型升级、现代化生产经营模式、关注循环经济及生态农业等特点。

同安区西柯镇的徐蔚玲经营着一家儿童服饰企业，她已在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开设三家网店，其中一家店月营业额约3000美金，另两家店正在建设，企业有意进入阿里巴巴国际站拓展业务,但急需资金周转。集美区灌口镇的杨艳丽经营的企业，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为满足客户需求，急需更换设备、增加投入，企业发展也走到了关键阶段。徐蔚玲、杨艳丽分别获得了今年首批小额贴息贷款10万元扶持。

（市妇联宣传部）

小额贷款助创业，实地回访看成效
昨日，厦门市妇联主席吴亚汝带着相关工作人员，对同安区的蒋金案大棚蔬菜种植和翔安区子淳玩具厂2个创业扶持项目进行回访。进一步了解我市妇女创业小额贴息贷款人对资金的使用、项目经营和发展情况，确保我市妇女贷款放得出、收得回、见效益，真正让妇女普受惠，长受惠，实现省委提出的“生态美，百姓富”的号召。
蒋金案和家人在五显镇后垄村承包种植了100多亩蔬菜，没钱搭大棚，收成经常受到气候影响，去年她申请到市妇联的10万元贴息贷款，加上自筹的部分资金为自己种的紫长茄搭了大棚，有效提高了紫长茄的亩产值。走访中，市妇联一行高兴的看到大棚里的紫长茄长势喜人，也看到了收获的喜悦。

随后，市妇联一行来到了翔安沈井社区子淳玩具厂。了解到创业妇女陈瑞迷利用妇联的10万元贴息贷款添置了一些设备，扩大了生产车间，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目前，玩具厂的年产值达到几百万了，带动本村50多名妇女就业，辐射带动周边上百名妇女就业 。吴亚汝主席高兴地表示，希望她的企业越做越大，不仅能带动本村和周边妇女就业，也能通过让思明湖里的那些贫困妇女帮着做玩具加工，带动她们就业和增加她们的收入。还一再叮嘱陈瑞迷，管理要逐步规范，要多向有经验的企业学习经验，拓展自己的发展思路。

（市妇联宣传部）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召开汇报会
 5月8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召开汇报会，听取市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各相关部门工作汇报。执法检查组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清秋和检查组成员听取了汇报。市政府副市长倪超、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亚汝、副主席朱秀敏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检查组指出，近年来我市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福建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过程中，取得了突出成效，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妇联组织及社会各有关方面，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教育、舆论等手段，为促进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妇女的政治、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人身财产、婚姻家庭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一些地方人大女代表所占比例未达目标、女职工特殊劳动权益未获充分保障、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面临压力、侵害妇女婚姻家庭及财产权益问题时有发生等，对此，希望政府和“两院”及各相关部门要予以高度重视，要以这次执法检查为契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推动妇女参政议政，维护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妇女人身和婚姻家庭权益，为建设美丽厦门作出更大贡献。

（市妇联权益部）

人人奉献爱心，共建美丽厦门
为推进美丽厦门建设，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用实际行动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共同支持慈善事业，5月9日下午,市妇联机关党总支部、机关工会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组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会领导带头捐款,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以实际行动发扬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尽责社会的优良传统，共募集善款5700元。“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开展，使全会干部职工受到一次教育和洗礼，促进了慈善公益、爱心互助、为构建和谐厦门、人际和睦、社会和谐良好氛围的形成。
（市妇联党总支）
厦门市妇联、市计生协会、市慈善总会联合举办母亲节活动
5月9日上午，厦门市妇联、市计生协会、市慈善总会联合在厦门古龙酱文化园举办了“幸福母亲·缔造幸福”---2014年母亲节活动。来自全市6个区的幸福母亲、贫困母亲代表约120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由市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黄云茜主持，市慈善总会会长蔡景祥、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亚汝，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林世粦、市计生委副主任、市计生协会常务专职副会长吴再阳、市妇联副主席朱秀敏等领导出席了这次活动。主办单位领导为贫困母亲代表发放了慰问金，为幸福母亲赠送了母亲节礼品，并组织母亲代表参观古龙酱文化园，参观活动结束后，领导上门慰问了贫困母亲代表。今年共评选幸福母亲60名，慰问120名贫困母亲。

在活动现场，来自幸福母亲代表陈瑞迷、李素真、卓莉峰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亚汝作了讲话。她说：多年来，市妇联、市计生协会、市慈善总会围绕着改善民生问题，着力为广大妇女，特别是广大母亲们开展系列关怀服务救助活动。今后，市妇联、市计生协、慈善会将从工作实际出发，多渠道帮助妇女提高综合素质、搭建创业舞台，持续不断推进使妇女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的小额贴息贷款、农村计生帮扶、“两癌”免费检查等实事项目，扎扎实实帮助被征地农民和海域退养渔民、贫困单亲母亲、计生特殊家庭、老龄贫困妇女等特殊群体排忧解难。希望受到帮助的贫困母亲，以幸福母亲为榜样，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发展生产，早日脱贫致富；希望受到表彰的“幸福母亲”，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文明道德新风尚，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为缔造美丽厦门贡献自己的力量。（市妇联权益部）
市人大副主任何清秋率领市人大代表视察同安区妇女创业项目
5月14日上午，市人大副主任何清秋率领市人大代表30余人深入同安区区五显镇后垄村视察创业女能人蒋金案的紫长茄蔬菜基地。副市长倪超、市妇联主席吴亚汝、副主席陈俊泳、副区长陈岚一起陪同视察。
在视察过程中，由后垄村书记卢清霞向市人大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介绍后垄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妇女创业项目，她说通过农业合作社成立，不仅扩大妇女种植规模，拓宽妇女创业渠道，增加经营品种，而且带动更多妇女增收致富，增加经济和社会效益。市人大副主任何清秋听完介绍和现场视察之后肯定同安区妇女创业项目取得的成效，同时他希望政府各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形成合力，研究制定更多措施推动更多的妇女创业就业。

（同安区妇联）
厦门市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视察农村妇女创业发展项目
5月14日上午，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何清秋副主任率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一行，就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实地视察了农村妇女创业发展项目---翔安区马巷镇沈井村子淳玩具厂和同安区五显镇后垄村农业合作社。

市政府副市长倪超、市妇联主席吴亚汝、副主席陈俊泳、朱秀敏等领导陪同视察。 
视察结束后，全体人员在同安区人民会堂举行了座谈会。代表们听取了“农村妇女创业发展基金工作情况”及“海沧区法院家事法庭建设情况和司法保障权益情况”的汇报。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在实地检查和听取汇报后，认为我市党政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各职能部门尽心尽责，认真开展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营造了关心、尊重、保护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代表们围绕着缔造美丽厦门和被视察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何清秋副主任对我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进一步把《妇女权益保障法》普及到位，使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做得更实；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妇女创业就业渠道，让更多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生存空间得到改善；三是政府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落实得更好。

（厦门妇联网）

厦门市14家庭获福建省“最美家庭”和五好文明家庭表彰
福建省最美家庭、最美家庭提名奖、五好文明标兵户、五好文明家庭提名奖、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日前揭晓，厦门市14个家庭榜上有名。
5月14日由省委文明办、省妇联联合举办的2014年福建省最美家庭暨五好文明家庭颁奖特别节目在福州举行，厦门市许志仁家庭获评福建省“最美家庭”称号，陈锦伟家庭获评福建省“最美家庭”提名奖，李宝英获评福建省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称号，徐若梅获评省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提名奖，曾丽霞等十个家庭获福建省五好文明家庭称号。
据悉，经过两个多月的寻找、推荐、初审、复审、网上投票、公示，全省共评出10个福建省最美家庭、10个最美家庭提名奖、10个五好文明标兵户、10个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提名奖以及100个省级五好文明家庭。
厦门市许志仁家庭同时获评全国最美家庭称号，今日应邀赴京领奖，全省共有三个家庭获此殊荣。
（市妇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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